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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代償墊付實施計畫 

112 年 12 月 29 日簽奉核准修正實施 

壹、計畫源起：  

高雄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有購買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之需求，

為提升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品質及取得便利性，降低民

眾購買及環境改善工程之經濟及行政流程負擔，提供申請輔具之民

眾，依其自身需求向代償墊付特約廠商購置輔具或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工程，並由該廠商提供補助款項代墊及後續核銷請款等服務。

期將廠商服務制度化，逐步提升廠商服務品質，提供民眾更友善便

利之服務。  

貳、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 108 年 4 月 8 日「研商長照與身障輔具補助流程

簡化相關議題會議」決議訂定本計畫。  

二、衛生福利部 108 年 9 月 9 日「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納入廠商

代償墊付機制」。 

參、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肆、服務對象： 

個案需設籍本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一百八十三日，且符合補助辦法（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

法、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基準表、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

醫療輔具補助辦法、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標準）規定

者，各請款費用以事前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並經審核

通過，取得方「審核結果核定函（或通知書）」為六個月內者。 

伍、執行方式：  

一、服務對象持「高雄市政府輔具補助審核結果核定函（或通知

書）」向特約廠商購置輔具，倘購置金額高於補助金額者，

需繳付自付額予特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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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約廠商代墊補助款項並向本府辦理核銷事宜，經審查無誤

後，補助款將匯至該廠商帳戶。  

陸、特約廠商資格： 

設立於高雄市、台南市、屏東縣且有實體店面之輔具或無障礙

環境改善廠商，並符合下列資格及有意願配合本府輔具補助請

領相關規定者。  

一、輔具販售：營利事業登記證中有醫療器材製造業、醫療器材

批發業、醫療器材零售業、醫療耗材零售業、醫療機械設備

批發業、藥品及醫療用品零售業、家具零售業、機車批發零

售業、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等相關營業項目。 

二、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營利事業登記證中有土木、營造、

室內裝潢、衛浴設備安裝工程業、五金材料業等相關營業項

目。 

柒、特約廠商申請方式： 

一、113年至 115年簽訂「高雄市政府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代償墊付服務契約書｣改為每季辦理;即年度 2、5、

8、11月份每 10日之前送(寄)達辦理。 

二、依本計畫提送「高雄市政府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特約單位申請表」及相關附件資料，經本府審核通過後，簽

訂「高雄市政府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代償墊付服

務契約書」；特約廠商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檢具相關資料

以書面通知本府。 

捌、特約廠商服務內容：  

一、依據民眾取得之或「高雄市輔具補助審核結果核定函（或通

知書）及輔具評估報告書」以代償墊付方式，販售民眾所需

輔具或施作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  

二、特約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提供代償墊付服務。  

三、服務項目之補助標準，屬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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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服務、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係依據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身心障

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標準辦理。先核定再購買

之規定辦理，告知民眾正確輔具補助申辦流程。 

玖、特約廠商與本府之合作內容：  

一、協助民眾取得所需輔具，並依據「高雄市政府」規定辦理核

銷作業。  

二、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廠商請款

作業系統」或完成建置民眾購買費用補助相關資料，每月彙

整之核銷表件依序裝訂於次月 10 日前送達本府辦理請款事宜。 

三、張貼本府提供之代償墊付特約廠商標誌與宣導海報等資訊。  

四、參與本府(含本市輔具資源中心)辦理之教育訓練或相關會議。  

五、針對民眾欲回收之舊輔具，特約廠商不得自行回收，應協助

民眾與本市輔具資源中心聯繫，以利輔具資源中心辦理後續

回收再利用工作。  

壹拾、查核機制：  

一、本府針對核銷表件進行審查，文件不符規定、輔具品項不正

確或資料缺漏等，予以退件並限期補正。  

二、每月完成核銷後，本府提供清冊由輔具資源中心，並抽取一

定比例案件由該中心進行檢核訪視(電訪或家訪)與滿意度調

查；如經抽查，實際使用輔具情形如有不符規定、輔具品項

不正確等，函請特約廠商繳回溢領款項。  

三、若發生假冒、冒用、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

等情形，本府將蒐集相關事證，函送相關單位進行調查，並

請特約廠商先行繳回請領款項。  

壹拾壹、暫停撥付款項： 

特約廠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

未改善者，本府將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暫停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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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一、以假冒、冒用、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  

二、針對個案部分負擔所繳付之費用，未開立輔具購買補助證明。  

三、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本府之查核。  

壹拾貳、終止契約條款：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與特約廠商終止契約：  

(一)擅自將業務之全部或一部分移轉與另三人。 

(二)暫停撥付款項期間，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重複領取服

務費用或為虛偽之證明及申報服務費用。 

(三)未依規定收取部分負擔費用或開立收據。 

(四)對業務、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五)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 

(六)不辦理本契約履約服務項目。 

(七)無故缺席甲方不定期辦理之教育訓練或聯繫會議。 

(八)接獲民眾投訴達二次，或經滿意度調查服務顯有疑慮，並

輔導未改善。 

(九)違反專業倫理守則者。 

(十)違反法令及本契約規定，情節重大。 

二、前項情形如造成損害，本府並得請求賠償。 

三、特約廠商有第一項各款情事，經本府終止契約者，二年內不得

申請簽約提供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四、特約廠商因遷移或歇業情事者，應主動通知本府，本府應即終

止契約。 

五、本契約自終止之日起，本府及特約廠商雙方之權利義務即行消

滅，惟仍須互負相關之餘款撥付、溢領款繳回及保密義務。 

壹拾參、特約廠商如有續約之意願，應於契約期滿前三個月通知本

府辦理行政審查，若審查通過，得採換約程序辦理，免予

重新遞交申請特約服務單位申請文件，甲方應有最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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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與修改之權益。  

壹拾肆、核銷作業:  

一、服務項目之補助標準，屬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係

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標準辦理。分別

向本府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身心障礙醫療輔具)及本府社

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身心障礙生活輔具）辦理請款事宜。 

二、特約應於每月十日前，至本府指定之資訊系統登載服務內

容，並依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府申報前一月份之服務(補助)

費用： 

 (一)領款收據。 

  (二)經廠商用印之請款清冊。 

        (三)輔具支出憑證黏存單。 

(四)本市核發之輔具補助審核結果核定函（或通知

書）影 

    本。 

        (五)民眾輔具購買補助證明。 

        (六)輔具照片或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照片。 

        (七)輔具保固書影本或廠商買賣保固切結書。 

壹拾伍、本計畫未盡事宜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及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身心障礙者醫療

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及「醫療費用及

醫療輔具補助標準表」辦理，並於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壹拾陸、附件  

一、高雄市特約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代償墊付申請及請款

流程(圖一、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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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約廠商申請表暨服務契約書及文件表單（特約廠商申請表1

至 5）。 

三、身障輔具請款收據暨相關核銷文件(特約廠商核銷表單 1 至 6，

另領款收據、輔具請款清冊、支出憑證黏存單及輔具購買補

助證明由系統產出)。 


